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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 国经贸运行[2002]543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医药储备工作有

关事项的紧急通知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

团经贸委(经委)，各中央医药储备单位： 今年入夏以来，我

国部分地区连降暴雨，一些地区发生洪水、泥石流等自然灾

害，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损失严重。灾情发生后，党中央、

国务院高度重视，各受灾地区和有关部门积极组织力量抢险

救灾。为充分发挥医药储备工作的作用，确保灾区人民群众

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保证灾、疫情发生后灾区对药品和

医疗器械的紧急需要，现就进一步做好医药储备工作有关事

项紧急通知如下： 一、各地经贸委及中央医药承储单位要认

真贯彻国务院《关于改革和加强医药储备管理工作的通知》(

国发[1997]23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)、国家经贸委、财政部

《关于印发国家医药储备管理办法的通知》(国经贸[1999]544

号，以下简称《储备管理办法》)和财政部《关于印发国家医

药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》(财工字[1997]448号)精神

，对本地区、本部门的医药储备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，要

吸取1998年特大洪涝灾害中救灾药品供应工作的经验教训，

把工作做在前面，掌握主动。 二、各地经贸委要严格按照《

通知》要求，切实发挥好地方医药储备的作用。发生一般或

本地区范围内的灾情、疫情及突发事故和地方常见病、多发

病需要动用药品和医疗器械储备时，由地方储备负责供应；

发生重大灾情、疫情及重大突发事故，地方储备难以满足供



应，可按规定的程序申请动用中央医药储备。各地特别是受

灾地区医药储备管理部门要主动与地方救灾防疫部门联系，

以确保发生灾情、疫情及突发事故时，本地区救灾药品和医

疗器械的及时有效供应。 按照《储备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没

有建立地方医药储备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，原则上不得申

请动用中央医药储备。因此，海南、青海、新疆3个尚未建立

省级医药储备地区的经贸委，要迅速向省(自治区)政府作出

专门报告，尽快落实地方医药储备资金，建立完善省级医药

储备。 三、各地经贸委及中央医药承储单位要进一步建立健

全领导责任制并明确责任部门，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，

务必确保储备职能部门通讯畅通；确保药品、医疗器械储备

的品种和数量；确保在紧急需要时，救灾药品能够快速、及

时调拨。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二ＯＯ二年七月三十日 100Tes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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